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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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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孤儿手续欠缺，
养父母能否获取
工亡抚恤金

《中国妇女报》

有读者问：
1990 年 2 月，年逾 40 的我收养

了一名弃婴。虽然没有办理过登记

手续，但彼此一直在一起共同生活，

亲友、群众也都认可。

两个月前，在一家公司上班的

养子不幸因工身亡后，我曾多次要

求领取工伤抚恤金，但却一再被拒

绝，理由是民法典第 1105 条规定：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

起成立。”而我与养子并未登记，故

收养关系自始不成立，我自然没资

格享受相关待遇。

请问：该理由成立吗？

法官解答：
该理由不能成立，你有权获取

工伤抚恤金。

一方面，你与养子之间的收养

关系同样为法律所认可。虽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民法典第

1105条确实有着上述相应规定，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

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

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

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

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

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

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

除外。”

正因为本案收养的事实发生在

1990 年 2 月，而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2年3月26日发布的《关于学习

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

养法〉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

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

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

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8月

30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

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第

28项则指出：“亲友、群众公认，或有

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

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

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

与之对应，正因为你收养弃婴

发生在1990年2月，与养子之间的

关系已为亲友、当地群众所认可，彼

此一直共同生活，决定了该收养关

系应受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你有权享受养子工

亡抚恤金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39

条第（二）项规定：“供养亲属抚恤金

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

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

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即抚恤

金是指职工因工死亡后，按照职工

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该职工

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

力的亲属维持基本生活等费用的补

偿。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

围规定》第二条、三条分别规定：“本

规定所称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

是指该职工的配偶、子女、父母、祖

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兄弟姐妹……本规定所称父母，包

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

继父母”，“工亡职工父母男年满60

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可按规定申

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你的情形与之

吻合。

（廖春梅）

通讯员 临法

亲人触犯刑法，家人发现其作案工具，不但没有主动上交，反

而帮忙掩饰，最终导致严重后果。近日，杭州市临安区法院就开

庭审理了这样一起帮助毁灭证据罪案件。

王某爱好打猎，曾购置发令枪子弹、弩箭、弹弓、热成像仪等

专业工具。2020年11月，王某从毛某（另案处理）处借来一把非

法持有的猎枪，装备水平立时升级。

2021年2月，王某兴冲冲地和陈某、吴某（均另案处理）相

约，驾车前往邻省打猎，“收获”一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野猪，并

运回临安屠宰食用。3月，警方根据相关线索找到王某，并在其

家中搜出子弹、弓箭等和打猎有关的工具，但没有发现打猎使用

的枪支。

王某被警方带走后，母亲高某忧心忡忡。之后不久，她在棉

被里发现了一个帆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猎枪。尽管已经

猜到儿子是因为打猎犯了事，但护子心切的高某不但没有主动将

枪支上交，还和王某妻子刘某商量，决定转移枪支，以逃避警方的

再次搜查。婆媳俩一起把猎枪送到高某妹妹（另案处理）家藏

匿。高某妹妹见姐姐担心儿子，哭得十分伤心，便决定“帮一把”，

将枪藏到柴禾间，直至被警方查获。

今年1月，临安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以犯非法持

有枪支罪、非法狩猎罪，二罪并罚，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二年，并处罚金5000元。近日，法院又对被告人高某、刘某案件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认定两被告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情节严

重，均已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

年二个月和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

法官说法：
刑法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

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违反狩猎法

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罚金。

本案中，高某、刘某等人没有摆正情与法的关系，这种错误的

“保护”不仅不能帮助家人改正错误、接受教育，还影响司法机关

的司法活动，让自己受到法律处罚。如果发现亲友有违法犯罪行

为，应及时教育引导，劝导其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以正确的

方式保护身边人。

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袁瑜晖 刘颖卓

一块葡萄地以5万多元的价格转让后，被国土部门

列为整治范围，并以70万元的价格作一次性补偿。当

事双方就赔偿事宜争得面红耳赤，近日，在调解员的释

法说理下，事情得以化解。

2019年，宁波市海曙区的小林与村里签订了一份

土地流转合同，租赁村里的10.18亩土地用于种植大棚

葡萄。今年2月，小林的父亲将葡萄地上的设施、作物、

土地流转经营权，以58000元的价格打包转让给齐某。

“葡萄地的实际所有人是我，父亲在未经许可下将

经营权卖给齐某，这份合同无效，整治的补偿款也都要

归我。”小林对洞桥司法所的调解员说。

调解员通过实地走访，从周边村民处得知，葡萄的

装运贩卖由小林处置，葡萄地交给齐某经营后，小林再

未出现，转让土地的事情小林理应知情。“根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的、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

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

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调解员告诉小林，即使

父亲没有代理权，在小林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转让

协议，这份协议也是有效的。

听到这里，小林的态

度渐渐缓和了下来，他告

诉调解员，自己和父亲在

葡萄地上经营多年，如今补偿款要是都给齐某，实在心

有不甘。“齐某一直没有去村里办理转让登记，整治时

与村里签订流转合同的主体依旧是我，如果不给我一

半的补偿款，我就不同意整治，那大家就都拿不到补偿

款。”面对小林的要求，调解再次陷入了僵局。

经验老到的调解员将齐某拉到了一旁，“按照相关

法律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

得相应补偿。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

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齐某和小林父亲间的经营权互换未向村委

会进行登记，所以承包土地经营权的经营主体仍是小

林。整治期限到了后，如果纠纷不能解决，双方都得不

到赔偿。”

和当事人析法明理后，调解员再次组织面对面调

解，双方态度较之前缓和了不少。“要不大家都各退一

步吧，补偿款中包含了拆除葡萄地棚架和清理作物的

费用，小林在外面工作没有时间，不妨把这项工作交给

齐某完成，也算对齐某这半个月葡萄地投入的补偿，剩

余的补偿款大家平分。”

最终，双方同意了调解员的调解方案。

全面排查

国务院安委办近日印发专项方

案，全面启动为期1年的危险化学品

生产使用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防

控专项整治。 新华社 勾建山 作

儿子非法狩猎被抓 妈妈发动家人藏枪
母子、媳妇同被追刑责

转让的葡萄地“升值”10多倍，补偿款怎么分？
调解员搬出民法典


